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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通用合同条款

以最新发布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为准

通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合同

1.1,1.1合 同文件 (或称合同):指合同协议书、成交通知书、竞争性

磋商响应函及响应函附录、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图

纸、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以及其他合同文件。

1,1.1.2合 同协议书:指第 1.5款所指的合同协议书。

1.1,1.3成交通知书:指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中标的函件。成交通知书随

附的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要等,是成交通知书的组成部分。

1.1.1.4竞争性磋商响应函: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填写

并签署的竞争性磋商响应函。

1.1.1.5响应函附录:指附在竞争性磋商响应函后构成合同文件的响应

函附录。

1.1.1.6技术标准和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技术标准和

要求的文件,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1.1.7图 纸:指包含在合同中的工程图纸,以及由发包人按合同约定

提供的任何补充和修改的图纸,包括配套的说明。

1.1,1,8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按照

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的工程量清单。

1.1.1.9其他合同文件:指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构成合同文件的其他

文件。

1,1,2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1合 同当事人:指发包人和 (或 )承包人。

1.1.2.2发包人: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并与承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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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当事人。

1.1.2.3承包人:指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的当事人。

1.1,2.4承包人项目经理:指承包人派驻施工场地的全权负责人。

1,1.2.5监理人:指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的,受发包人委托对合同履

行实施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国家强制监理的,监理人应当具有相应的监

理资质。

1,1.2.6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指 由监理人委派常驻施工场地对合同

履行实施管理的全权负责人。

1.1.3工程和设备

1.1.3.1工程:指永久工程和 (或 )临时工程。

1.1.3.2工程设备:指构成或计划构成永久工程一部分的机电设备、仪

器装置、运载工具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和装置。

1.1.3.3施 工场地 (或称工地、现场〉:指用于合同工程施工的场所 ,

以及在合同中指定作为施工场地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1.1.4日 期

1,1.⒋ 1开工通知:指监理人按第 6.2款通知承包人开工的函件。

1,1.⒋ 2开工日期:指监理人按第 6.2款发出的开工通知中写明的开工

日期。

1,1.⒋ 3工期:指承包人在竞争性磋商响应函中承诺的完成合同工程所

需的期限,包括按第 6.3款、第 6.4款约定所作的变更。

1.1.4.4竣 工日期:指第 1.1,4,3目 约定工期届满时的日期。实际竣工

日期以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的日期为准。

1,1.⒋ 5缺陷责任期:指履行第 12,1款约定的缺陷责任的期限,具体

期限由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1,1.⒋ 6天 :除特别指明外,指 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

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 24:00。

1.1,5合同价格和费用

1.1.5.1签约合同价:指签定合同时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包括了暂列

金额的合同总金额。



1,1.5.2合 同价格:指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包括缺陷责任期内的全

部承包上作后,发包人应付给承包人的金额,包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

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1.1.5.3费 用: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

括管理费和应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1.1.5.4暂列金额:指 己标价工程量清申中所列的暂列金额,用于在签

订 |办 议书时尚未确定或不町预见变史的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设各、服务等的

金额,包括以计口△方式支付的金额。

1.1.5.5计 日 l∶ :指对零星T∶作采取的一种计价方式,按合同中的计日

上了目及其单价计价付款。

1.1.5.6质董保证金 (或称保留金):指按第 10.4款约定用于保证在

缺陷责任期内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金额。

1.1.6其他

1,1.6.l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报、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

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2语言文字

合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 工

程所在地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1.4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

(1)合同协议书;

(2)成交通知书 ;

(3)竞争性磋商响应函及响应函附录 ;

(1)专用合同条款 ;

(5)通用合同条款 ;



(6)技术标准和要求 ;

(7)图纸 ;

(8)己标价工程董清 申̄;

(9)其他合同文件。

1.5合 同协议书

承包人按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时间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除法律另有规定

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

-li签 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发包人提供的图纸

除专用合冂条款另有约定外,图纸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数最提

供给承包人。

1.6.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部分工程的大样图、加工图

等,承包人应按约定的数量和期限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

期限内批复。

1.7联络

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

确定和决定等重要文件,均应采用书而形式。

按合同约定应当由监理人审核、批准、确认或者提出修改意见的承包人的要

求、请求、申请和报批等,监理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回复的,视同认可,合

同中未明确约定回复期限的,其相应期限均为收到相关文件后 7天。

2.发包人义务

2.1遵守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承包人免于承担囚发包人违反

法律而引起的任何责任 .

2,2发出开工通知

发包人应委托监理人按第 6.2款 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2.3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以及施工场地内地下

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2.4协助承包人办理证件和批件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理法律规定的有关施工证件和批件。

2.5组织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组织设计单位向承包人进行设计交底。

2,6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2,7组织竣工验收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2.8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3.监理人

3,1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监理人受发包人委托,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力,其所发出的任何指示应

视为己得到发包人的批准。监理人在行使某项权力前需要经发包人事先批准而通

用合同条款没有指明的,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未经发包人批准,监理人无

权修改合同。

3.1.2合 同约定应由承包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因监理人对承包人文件的

审查或批准,对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检查和检验,以及为实施监理作出的指

示等职务行为而减轻或解除。

3.2总监理工程师

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将总监理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

3.3监理人员

3.3,1总监理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监理人员负责执行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



监理工作。总监理工程师应将被授权监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授权范围通知承包人。

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己得到总监理工程师的同意,与

总监理工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效力。总监理工程师撤销某项授权时,应将撤

销授权的决定及时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

3.3.2监理人员对承包人文件、
ˉ

l∶程或其采用的材料和工程设各未在约定的

或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否定意见的,视为己获批准 ,但不影响监理人在以后拒绝该

项工作、工程、材料或T程设备的权利 ,监理人的拒绝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

约定。

3,3.3承包人对总监理工程师授权的监理人员发出的指示有疑问的,可在该

指示发出的 48小时内向总监理工程师提出书面异议,总 监理工程师应在 48小时

内对该指示予以确认、更改或撤销。

3.3.4除 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总监理工程师不应将第 3.5款约定应

由总监理工程师作出确定的权力授权或委托给其他监理人员。

3.4监理人 的指示

3.⒋ l监理人应按第 3.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指示,监理人的指示应盖

有监理人授权的施工场地机构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按第 3.3.1

项约定授权的监理人员签字。

3.4.2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第 3,⒋ l项作出的指示后应遵照执行.指示构

成变更的,应按第 9条处理。

3.⒋ 3在紧急情况下,总监理工程师或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可以当场签发临时

书面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临时书面指不后 24小时内,

向监理人发出书面确认函。监理人在收到书面确认函后 24小时内未予答复的 ,

该书面确认函应被视为监理人的正式指示。

3.⒋ 4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只从总监理工程师或按第 3.3.1项被授

权的监理人员处取得指示。

3,4,5由 于监理人未能按合 ;·1约定发出指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

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T∶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3.5商定或确定

3.5.1合 同约定总监理上程师应按照本款对任何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总



监理工程师应与合同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总监理工程

师应认真研究后审慎确定。

3~5.2总监理工程师应将商定或确定的事项通知合同当事人,并附详细依据。

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构成争议,按照第 17条 的约定处理。在争议

解决前,双方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按照第 17条的约定对总监理工

程师的确定作出修改的,按修改后的结果执行。

4.承包人

4.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第 3.4款作出的指示,实施、完

成全部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

⒋1.2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提供为按照合同完成工程所需的劳务、

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以及按合同约定的临时设施等。

4.1.3承包人应对所有现场作业、所有施工方法和全部工程的完备性、稳定

性和安全性负责。

4.1.4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

态的保护工作。

4.1.5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工程接收证书

颁发时尚有部分未竣工工程的,承包人还应负责该未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 ,

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止。

⒋1,6承包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4.2履约担保

⒋2.1承包人应保证其履约担保在发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一直有效。发

包人应在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28天 内把履约担保退还给承包人。

⒋2.2如工程延期,承包人有义务继续提供履约担保。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

延期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需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由 于承包人原因导致延期

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4.3承包人项 目经理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指派项目经理,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到职。承包人项目经



理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按第 3.4款作出的指示,负责组织合同工程的实施。

承包人为履行合同发出的一切函件均应盖有承包人授权的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章 ,

并由承包人项目经理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4,4工程价款应专款专用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各项价款应专用于合同工程。

4.5不利物质条件

⒋5.1不利物质条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是指承包人在施工场地

遇到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物质条件、非自然的物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下和水文

条件,但不包括气候条件。

4.5.2承包人遇到不利物质条件时,应采取适应不利物质条件的合理措施继

续施工,并及时通知监理人,通知应载明不利物质条件的内容以及承包人认为不

可预见的理由。监理人应当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 9条约定执行。

监理人没有发出指示的,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而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 ,

由发包人承担。

5.施工控制网

5.1发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

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

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术规范,按上述基准点 (线 )以及合

同工程精度要求,测设施工控制网,并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将施工控

制网资料报送监理人审批。

5.2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施工控制网点。施工控制网点丢失或损坏的,承包人

应及时修复。承包人应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用,并在工程竣工后将

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

6.工期

6,1进度计划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时间,向监理人提交进度计划。经监理人

审批后的进度计划具有合同约束力,承包人应当严格执行。实际进度与进度计划

不符时,监理人应当指示承包人对进度计划进行修订,重新提交给监理人审批。

6.2工程实施

监理人应在开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承包人应在第 1,1.4,3



H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在接收证书中写明。

6.3发包人引起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 于发包人的下列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

求发包人延长△期和 (或 )增加费用 ,并支付合理利润。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

的,按照第 6.1款的约定执行。

(l)增加合同it作 内容 ;

(2)改变合同中任伺
ˉ
项工作的质量要求或其他特性 ;

(3)发包人迟延提供材料、工程设各或变更交货地点 ;

(1)囚 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 ;

(5)提供图纸延误 ;

(6)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 ;

(7)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

6.4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由于出现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异常恶劣气候导致上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

求发包人延长工期。

6.5承包人 引起 的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逾期竣

工违约金计算方法和最高限额,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承包人支付逾期竣T违约

金,不免除承包人完成上程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7,工程质量

7.1工程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验收按照合 |司约定的验收标准执行。

7.2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监理人有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各进行检查和检

验。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应负的责任。

7.3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经承包人自检确认的工程隐蔽部位具各覆盖条件后,承包人应通知监理人在

约定的期限内检查。监理人应按时到场检查。监理人未到场检查的,除监理人另

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行完成覆盖工作。无论监理人是否到场检查,对已覆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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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隐蔽部位,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重新检验 ,

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恢复原状。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

同要求的,由 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

利润;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

误,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未通知监理人到场检查,私 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监理人有权指

示承包人钻孔探测或揭开检查,无论工程隐蔽部位质量是否合格,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7.4清除不合格工程

由于承包人的材料、工程设备,或采用施工工艺不符合合同要求造成的任何

缺陷,监理人可以随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直至达到

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8.试验和检验

8.1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 的试验和检验

8,1.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并为

监理人对上述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按合同约定应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责提供必要

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8,1.2监理人未按合 |司约定派员参加试验和检验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 ,

承包人可自行试验和检验,并应立即将试验和检验结果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

字确认。

8.1.3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有疑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和

检验成果的可靠性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按合同约定由监理人与承包

人共同进行。重新试验和检验的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

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重新试验和检

验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符合合同要求,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

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8.2现场材料试验

8,2.1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应 由承包人

提供试验场所、试验人员、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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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监理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的试验场所、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

试验条件,进行以工程质量检查为目的的复核性材料试验,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9.变更

9.1变更权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经发包人同意,监理人可按第 9.2款约定的变更程序向

承包人作出变更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

9.2变更程序

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 14天 内,向监理人提交变更报价书。监理人应审

查,并在收到承包人变更报价书后 14天内,与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商定此估价。

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监理人应确定该估价。

9.3变更的估价原则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采用该子目的单价 ;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但有类似子目的,可

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项目,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可按照成本加利润的

原则,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9.4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只能按照监理人的指示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9.5计 日工

9.5.l发包人认为有必要时,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以计日工方式实施变更的

零星工作。其价款按列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计日工计价子目及其单价进行计

算。

9.5.2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变更工作,应从暂列金额中支付,承包人

应在该项变更的实施过程中,每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监理人审批 :

(1)工作名称、内容和数量 ;

(2)投入该工作所有人员的姓名、工种、级别和耗用工时 ;

(3)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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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各型号、台数和耗用台时 ;

(5)监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和凭证。

9.5.3计 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按第 10.3款的约定列入进度付款申请单 ,

由监理人复核并经发包人同意后列入进度付款。

10,计量与支付

10,1计量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有合同约束力的进度计划,按月

分解签约合同价,形成支付分解报告,送监理人批准后成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

分解表,按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分期计量和支付;支付分解表应随进度计

划的修订而调整;除按照第 9条约定的变更外,签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

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10.2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

时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预付款的额度、预付办法,以及扣回与还清办

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

10,3工程进度付款

承包人应在第 10.1款约定的支付分解表确定的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

批准的格式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并附相

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

内容:

(1)截至本次付款周期末已实施工程的合同价款 ;

(2)根据第 9条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 ;

(3)根据第 16条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4)根据第 10.2款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 ;

(5)根据第 10.4款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 ;

(6)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 7

天内完成核查,并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付款证书。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

到进度付款申请单的 14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涉及政府资金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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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国家相关规定和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执行。

10.4质量保证金

监理人应从第一个付款周期开始,在发包人的进度付款中,按专用合同条款

的约定扣留质量保证金,直至扣留的质量保证金总额达到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金

额或比例为止。

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到期应返还承

包人剩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发包人应在 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

容核实承包人是否完成缺陷责任,并将无异议的剩余质量保证金返还承包人。

10.5竣工结算

10.5.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竣工结算价格不因物价波动和法律变

化而调整。

10,5.2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和期限

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监理人应当在收到竣工结

算申请单的 7天内完成核查、准备竣工付款证书并送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在收

到后 14天内提出具体意见或签认竣工付款证书,并在监理人收到竣工结算申请

单的 28天 内将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审核并提出具体意

见或者签认竣工付款证书的,视为同意承包人提出的竣工付款金额。

10.5.3竣工付款涉及政府资金资金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国家相关规定

和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执行。

10.6付款延误

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1.竣工验收

11.1竣工验收的含义

11.1.1竣工验收是指承包人完成了全部合同工作后,发包人按合同要求进

行的验收。

11.1.2需 要进行国家验收的,竣工验收是国家验收的一部分。竣工验收所

采用的各项验收和评定标准应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发包人和承包人为竣工验收提

供的各项竣工验收资料应符合国家验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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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当工程具备竣工条件时,承包人即可向监理人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11.3竣工和验收

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提请发包人进行工程验收。发包人

经过验收后同意接收工程的,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工程接收证

书。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经验收合格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以提交竣工

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

11.4试运行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进行工程及工程

设备试运行,负责提供试运行所需的人员、器材和必要的条件,并承担全部试运

行费用。

11.5竣工清场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 ,

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竣工清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2.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2,1缺陷责任

缺陷责任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缺陷责任期内,已交付的工程由于承包

人的材料、设备或工艺不符合合同要求所产生的缺陷,修补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标使

用而需要再次检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相应延长缺陷责任期。

12.2保修责任

合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工程质量保修范围、

期限和责任。保修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

13.保险

13.1保险范围

13,1.1承包人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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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险或安装工程一切险等保险。具体的投保险种、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险

费率、保险期限等有关内容应当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

13.1.2承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为其

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费。

13~1.3发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为其

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费,并要求其监理

人也进行此类保险。

13,2未办理保险

13.2.1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或未能使

保险持续有效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13.2.2由 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某项保险,导致

受益人未能得到保险人的赔偿,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险金应由负有投保义务

的一方当事人支付。

14,不可抗力

1⒋ 1不可抗力的确认

1⒋ 1,1不可抗力是指承包人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履行合同

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

瘟疫、水灾、骚乱、暴动、战争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情形。

14.1.2不 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及时认真统计所造成的损失,

收集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证据。合同双方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其损失的意见不

一致的,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发生争议时,按第 17条的约定执行。

1⒋ 2不可抗力 的通知

合同一方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

通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况,并提

供必要的证明。如不可抗力持续发生,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向合同另一方当事

人和监理人提交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

事件结束后 14天内提交最终报告及有关资料。

1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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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⒋ 3不可抗力后果及其处理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

加和 (或 )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双方按以下原则承担:

(1)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场地的材料和工程设各的损害,以及因工

程损害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

(2)承包人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及其相关费用 ;

(4)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

和清理、修复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

(5)不能按期竣工的,应合理延长工期,承包人不需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发包人要求赶工的,承包人应采取赶工措施,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5.违约

15.1承包人违约

15~1.1如 果承包人拒绝或未能遵守监理人的指示 ,或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

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 ,己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误 ,或违反合同不顾书面警

告,监理人可发出通知,告知承包人违约。

15.1.2如 果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通知后 21天内,没有采取可行的措施纠正

违约,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发包人因继续完成该工程的需要 ,

有权扣留使用承包人在现场的材料、设各和临时设施。但发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

除承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发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15.2发包人违约

15.2.1如 果发包人未能按合同付款,或违反合同不顾书面警告,承包人可

发出通知,告知发包人违约。如果发包人在收到该通知后 14天内未纠正违约 ,

承包人可暂停工作或放慢工作进度。

15,2.2如 果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 28内 未纠正违约,承包人可向发包人

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己竣工工程和己购材料、设

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承包人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同时发

包人应为承包人的撤出提供必要条件,但承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发包人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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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16.索赔

16.1承包人索赔的提出

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 (或 )延长JI期的,应按以

下程序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

(l)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 14天 内,向 监理人递交索

赔通知书。索赔通知书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 (或 )延

长的工期 ,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

(2)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承包人应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 11天 内 ,

向临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和延长的工期 ,

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

(3)承包人未在前述 11天 内递交索赔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和 (或 )

延长 il∶期的权利。

16.2承包人索赔处理程序

(1)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后,应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追

加的付款和 (或 )延长的T期 ,并在收到上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

明材料后的 14天 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

(2)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 14

天内完成赔付。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 17条的约定执行。

16.3承包人提 出索赔 的期限

承包人按第 10.5款的约定接受了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已无权冉提出

在合同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16.4发包人索赔 的提 出

根据合同约定,发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 (或 )延长工期的,应按以

下程序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

(1)监理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 14天 内,向 承包人递交索

赔通知书。索赔通知书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 (或 )延

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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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监理人应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 1碴 天内,

向承包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和延长的工期 ,

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16.5发包人索赔处理程序

(1)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后,应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追

加的付款和 (或〉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

明材料后的 14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监理人。

(2)监理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承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 14

天内完成赔付。监理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 17条的约定执行。

17.争议的解决

17.1争议的解决方式

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

评审组评审。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

评审组意见的,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下列一种方式解决: (2)

(1)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7.2友好解决

在提请争议评审、仲裁或者诉讼前,以及在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过程中,

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可共同努力友好协商解决争议。

17.3争议评审

17.3,1采用争议评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争议

评审的程序和规则,并在开工日后的 28天 内或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成立争议评

审组。

17.3,2发包人和承包人接受评审意见的,由监理人根据评审意见拟定执行

协议,经争议双方签字后作为合同的补充文件,并遵照执行。

17.3.3发包人或承包人不接受评审意见,并要求提交仲裁或提起诉讼的,

应在收到评审意见后的 14天内将仲裁或起诉意向书面通知另一方,并抄送监理

人,但在仲裁或诉讼结束前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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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用合 同条款

说明:合同通用条款如没有做出规定或与专用条款之规定有冲突,则 以专用条

款的规定为准。

1.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⒈ ⒉2发包人:」塾塑鱼虹立昌堂校~。

1.1.2.3承包人: 鱼直遛堕.篮董工墨堕鉴≡EL。

1.1.3 缺陷责任期 (工程质量保修期): 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 。

1.2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进入合同的各项文件及其优先顺序是

1.3 联络

~z、
1-

1,3.1 来往函件均应按技术标准和要求 (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送达

型上施王现~匦上公地点 _。

2 发包人义务

2.1 提供施工场地

2.1.1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场地范围为: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 。

2.1.2承 包人自行勘察的施工场地范围为:施 [监吐筐~筮业用△。

2,2 其它义务

无

3 监理人

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1)变更合同的范围 ;

(2)影响工期、质章、合同价等其他重大决定 ;

(3)影响工程总进度的T∶ 程暂停指示 ;

(4)批准因责任事故停工后的复工 ;

(5)对承包方变吏单价要求的答复 ;

4 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⒋1.l 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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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

(1)需 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

间 :

由承包人免费完成施工过程中发生的需要进行设计、验算的工作 ,并于该部

分工作实施前 7日 提交设计文件 (施工组织设计部分另见相关内容),报发包

人批准。

(2)应提供计划、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 :

每月 25H前提交本月工作报告,包括项目进度情况、质量情况、投资情

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重点应在说明进度情况及造成原因。

② 每月 25日前提交下月工作计划,包括项日进度计划、人员物资机械的投

入计划、投资计划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③ 发包人要求的其他计划与报表

④发包人要求的其他计划与报表。

(3)承担施△∶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 :

个面负责本施工现场范围内 (包括发包人所有的物资、设各等财物)的安全

保卫T作及夜问施工照明,并承担因该部分工作不力而引起的相关责任;自 费提

供和维护所需的灯光、护板、栅栏、警告信号等设施及警卫人员:国家对施工安

全保卫ill作及夜间施工照明有规定质量要求的还应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承包人

负责工程施工、竣T1及保修的整个过程中施T现场全部人员的安全。除因发包人、

发包人代表或发包人雇员的原因造成的伤亡外,发包人不承担承包人的任何赔偿

责任。

(1)向 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无。

(5)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声管理等手续 :

①承包人必须遵守海南省地方法规,服从发包人管理部门的管理,凡涉及到

承包人的施]∶各案、车辆准运等有关证、照,均 由承包人自行办理,发生的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②噪声管理费:承包人自行办理夜问施工许可手续,并负责费用,解决由于

施 li噪声而引起的纠纷。

③垃圾管理费:承包人自行办理垃圾弃置许可手续,并负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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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场内施工道路由承包人负责硬化和整修,满足施工及材料、设备运输的需

要,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6)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竣工交付使用前,由承包人

承担,交付后由发包人承担。

(7)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文物保护建筑)、 古

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费用承担:按规定进行保护,并 由承包人承担保护费用及由

于保护不利而引起的罚款、损失等费用

(8)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施工工地达到安全文明工地要求,竣工后将

全部废弃物清扫并运走。

5 交通运输

5,1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道路通行权及场外设施的约定 :

~鱼:厶座.边业垒里 .L述置笙。

6测量放线

6.1施工控制网

6.⒈ 1施工控制网的约定:丞推莹上座画型堑扯直置工』E型主

7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7.1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7.1.1承包方应严格执行施工安全操作规程,确保施工安全,承包方发生人

身伤亡事故由承包方负责。承包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发包人签署安全生产事故

承诺书并制定应急预案。

8 开工和竣工 (完工)

8,1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8.1.l本合同工程界定异常恶劣气候条件的范围为 :

(1)日 降雨量大于 150 mm的雨日超过上 天; 
′

(2)风速大于 王0~级 以上持续 3天的台风灾害;

(3)日 气温超过~40~°C的高温大于 廴天 ;

(4)其他异常恶劣气候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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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承包人工期延误

(1)逾期完工违约金: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每延误一天罚款合

同价款的千分之一。

(2)全部逾期完工违约金的总限额为~旦生。

如因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调整等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发包人不承担任何相

关责任。承包人不应就上述问题向发包人提出费用索赔。

9.2工期提前

工期提前的资金约定 : 无

lO.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1)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它情形:_￡l兰卫生定__。

11.2 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1)发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它情形 :~另 行约宝  。

12 工程质量

12,1工程质量要求

12~1~1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_合盗~。

13 变更

13.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1)增加或减少合同中关键项 目的工程量 : 另行
宫=

`·

t

13.2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2承包人实现合理化建议的奖励金额为:_无 ~。

13.3 暂估价

13.3.1发包人和承包人组织采购的暂估价项目:~玉山 发包人组织采购的暂

估价项目:.n豇。

14价格调整

14.1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删去本款条文并代之于,本合同不调价,但政府

文件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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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计量与支付

15.1预付款

15.I.l预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合 同签

订 30凵 内支付到 30%。

15.2工程进度付款

1⒌ 2.1双方约定的工程款 (进度款 )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完上后 14天 内承

包人提供对应发票,发包人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 出具结算审核报告后 20天

内承包人提供对应发票,并开具合同金额 3%的银行质保函,发包人支付至结算

审核总价的 100%。 承包人知悉本合同项下费用为文昌市财政系统向发包人拨付 ,

若囚财政审批原因导致发包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问支付合同价款,承包人表

示理解 ,不 予追究任何违约责任。

15.2.2进 度付款申请 l和 2△L。

15.3 质量保证金

15.3.1结算审核完成后,开具结算金额 3%的 质保函

15.4 竣工 (完工 )结算

15.4.1 竣工 (完上)付款申请单

(1)承包人应提交竣I付款申请单一式_3~份 。

15.5 最终结清

15.51 最终结清申请单

(l)承包人应提交最终结清中请单一̄式_5~份。

16 竣工验收 (验收 )

承包人提供竣 J∶ 图的约定 :△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十日内向发包人提供竣 L

图、竣 L资料伍份及配套贰套光挠给发包方。

17.争议的解决

17.1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

见的,约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塑亚臣.医直垫△区里凼凼由迎玉尘。

以上专用合同条款未尽事宜,在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时予以确定及补充。



18.合同书 :

(￥ 682880.50)。  (详见附件 1)

承包人项目经理: 奏.丛源~。

工程质量符合 合整~标准。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T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计划工期为~旦L天。

本协议书一式~L鱼 ~份 ,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

0.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衤 部分。

发包人 : 承包人 : 海建 限公司
9●|

代表人 (签字 ) 代表人 (签字 ):

4
5
6
7
8
9
1

`
忙

田
鹦

奢
灬陶
鼽

.
r
△

I
r
鸳

罐

、
^

又

聋

胶

鸵舞

丶
町
户

向
军

日期:讪冫/年 ``月 伊 日

25

日期 : 加冫

'年

`/ 
月好日

合 同 书

叠整盟」±左逞置△L(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
“
发包人

”)为实施 氵直整趾

上主邑兰.控查±里墅囡丝耋」墅 (项 目名称),已接受 盘直盥鱼篮置工.程直跟

公:亘L(承包人名称,以 卜简称
“
承包人

”)对该项目 辶标段的施标。发包人和

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l)成交通知书 ;

(2)专用合同条款 ;

(3)通用合同条款 ;

(1)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 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

在先者为准。

3.签 约合同价 :人 民币 (大 写 )~堕 :±删 .~工i玉丘土上匝立Ⅱ生玉:鱼鱼



|

附件 1: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建设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

lii名 称: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校史馆装修修缮T程

单项丁程名称 金额 (元 )

其中: (元 )

轩估价 安全文明施T费 规费

l 清华 :{j中 丈吕I校校史馆装修修缮下程 68288(),5 3(5C)01.26 1t、 156.(,6

合 △ 68288C).5 36001.26 18156.66

第 1页 共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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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i∷ :本表适用于工程项 日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 ..



表一02

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 名称: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校 史馆装修修缮 li程 第 1页 共 1页

序 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 (元 )

其中;(元 )

暂估价 安全文明施工费 规 费

l 装饰工程 492002,41 2'1吐 72.5· 1 13864,44

2 通风空调工程 93880.57 5465.47 203之 .83

t3 电气工程 96997.52 6063.25 22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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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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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率价措施项目擒∷路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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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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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摸金顼目计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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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顼
=裰

和弹价籀掩辑图漕萆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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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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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顼工攮和臻价措施顼目漕薄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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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顼澍耩单与计价汇总表

∷禽箨i-(记 ) ,●舞t数
`九

·芒繁 戍”弘锋

争9冷嵌

形·绒~群·访10i

t̄.∷涉 您路工鼓皱铲,婚∷

∷1】 锸“

甘本免级.够 婢

■■■

各麟 往 r|蹿

箱
``·

弭“′”

0~0

在

69





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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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服务费铮价寒

=繁
∷綦槭 ∷炎铬《喻耻务打农欢,●价茧 ^t·∷躐锻∷戚撩

计锋被安敏球 彳艹 ”t, 人

含ˉ̄tˉ·

74

蕊犍{”
.,

舍̄- 1|

∷|拉 艹,:II`9;~`llI· i· .



瑚赞、税金瑷甾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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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提供材料和
=攮

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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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供变要材料和王程设备一览攮
(适用于价貉指数差额调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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